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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國際間區域經濟整合的數量不僅快速增

加 ， 各 種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FTA」)及經濟合作協

定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已逐漸由雙邊走向區域

化，其中又以亞洲地區最為明顯，整合進展也

最快。2010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APEC」 )領袖會議中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

簡稱「TPP」)定位為通往「亞太自由貿易區」

之兩大路徑之一，故可見TPP之重要性。 
 

TPP緣起於2005年6月，由新加坡、紐西蘭、 

汶萊及智利等四國共同發表簽署跨太平洋戰略

經 濟 夥 伴 協 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簡

稱「TPSEP」)，由於成員僅4個相對較小的經

濟體(簡稱Pacific 4或P4)，在缺乏較大經濟規

模成員參與的情況下，TPSEP一開始並未受到

其他國家太多的關注。2008年9月，美國邀集

P4國家改以TPP為名另起談判，此時談判動能

增加，其後澳洲、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墨

西哥、加拿大及日本也陸續響應並相繼參與談

判(請參見下圖)。此外，台灣與韓國亦於2013

年表達參加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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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續) 

TPP為第一個連結亞太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

係以強化亞太供應鏈及價值鏈體系為目標，期

望使區域內產業分工更為明確、成員間的產業

供應鏈關係亦將更趨緊密。其成員國2014年經

濟產出達28.6兆美元，約占全球GDP的36%，

高於歐盟之23%及北美自由貿易區26%之 

比重，是亞太地區最大之區域經濟整合體，在

全球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依據

我國財政部關務署之統計，2014年我國與TPP

成員國貿易總額達2,047億美元，占我國總貿易

額5,887億美元之比重高達34.82%，對我國貿

易之影響力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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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背景說明  

  背景說明 

K 

TPP之全體締約方12個國家已於2015年10月4

日召開記者會並宣布達成協議，且文本草案已

於2015年11月5日由美國貿易代表署及紐西蘭

外交貿易部公布，後續將持續進行法律檢視，

預計將在成員國各自完成國內立法程序並達生

效門檻後生效。此協定旨在促進經濟成長，支

持、創造並維持就業機會，提升創新、生產力

與競爭力，提高生活水準，減少貧窮，促進透

明度、提升勞工及環境保護，預期將推動亞太

地區邁向廣泛及深度之經濟整合。 

TPP內容篇幅龐大且涉及各項與貿易有關之專

業領域，協定範圍包括30個章節共442個條

文，加上附件及各國關稅減讓承諾表，總計逾

6000頁。除涵蓋新興貿易議題及跨領域議題，

亦結合不同背景之貿易夥伴，強調彼此間緊密

合作並給予部分成員調適空間，以發展遵循新

貿易規範之能力。本文將探討TPP之主要內

容，並對其總體策略說明TPP對我國產業的影

響。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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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P之主要內容 

在內容上，TPP之議題範圍已超越WTO(世界

貿易組織)，舉凡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

疫、電子商務、電信、金融服務業、智慧財產

權保護、競爭力，乃至於公營事業等，均 

屬於近期TPP會員國間推動法規調和及改革的

領域。依據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布之TPP協定文

本，各章節名稱如下： 

1. 初始條款及一般定義 11.金融服務業 21.合作與能力建構 

2. 貨品市場進入 12.商務人士暫准進入 22.競爭力與企業促進 

3. 原產地規定 13.電信 23.發展 

4. 紡織品與成衣 14.電子商務 24.中小企業 

5. 海關管理及貿易便捷化 15.政府採購 25.法規調和 

6. 貿易救濟 16.競爭政策 
26. 透明化及反貪腐  

     (含藥品與醫療器材附件) 

7. 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疫  

    (SPS) 

17.國營事業及指定的壟斷企

業 
27.管理及制度條款 

8. 技術性貿易障礙(TBT) 18.智慧財產權 28.爭端解決 

9. 投資 19.勞工 29.例外規定 

10.跨境服務業 20.環境 30.最終條款 

2015 Dec 

其中較值得關注的是： 

(1)無例外實現零關稅：TPP標榜為高品質及高

標準之協定，「貿易自由化」之程度相當高

，未來TPP生效後，原則上所有品項都必須

採零關稅，預計將免除上萬項產品的進口關

稅及其它非關稅貿易障礙。 

(2)原產地規定：目的係利用一清楚規則架構規

範，促進區域供應鏈、確保成員國為TPP協

定的主要受益者。成員國將會遵守符合「原

產地規則」才得以適用TPP 優惠關稅待遇，

強調產業需在TPP區域內進行生產累積達一

定比率之出口產品方能享受優惠關稅，故受

規範之產業將可預見地發生價值鏈重組之可

能性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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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P之主要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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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SPS)

及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BT)：措施應透明

化、不歧視，檢驗及檢疫應以科學為基礎，

並重申其保護境內人類與動植物生命健康的

權利。 

(4)跨境服務業：其市場開放採行負面表列呈

現，包含要求成員國不得限制外國服務提供

者數量、不得要求特定法人形式及合資等，

並允許跨境服務貿易有關資金可無償移轉。 

(5)國營企業：締約方國營企業之營運應以商業

考量為基礎，不可歧視其他TPP成員國之企

業、商品及服務，但設有例外情形如全國性

或全球性之經濟緊急情況。  

(6)智財權等相關法令的磨合：智慧財產權保護

除包含專利、商標、著作權等之外，亦包括

與藥品相關之規定，旨在促進創新救命藥品

之開發及學名藥品之取得，並考量各成員國

達成規範所需之時間。 

(7)勞工保障及環境保護：希望各國在推動貿易

自由化的同時，兼顧對勞動者權益之保障，

如防制就業歧視、廢除童工、消除強迫勞動

及保障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等。且各國有

義務維持國內相關環境法規、恪盡其對多邊

環境協定之承諾，以兼顧對環境之保護責

任。TPP有關勞工和環保的規範，是全世界

所有的貿易協定裡標準最高的。 

 

(8)投資者與國家訴訟制度ISD (Investor-State 

Dispute)條款：確保外國投資者與地主國產

生爭端時，將交由第三方國際仲裁機構(而

非地主國司法體系)進行仲裁，並可對貿易

對手國提起訴訟、請求賠償。且爭端程序中

所提交之書狀應予公開並公開開庭審理。 

 

TPP 將在符合以下 3 種條件之一時生效： 

(1)協定簽署後2年內，倘所有締約方皆完成其

國內生效程序，則協定於TPP協定存放機構

（紐西蘭政府）收到所有締約方通知其已完

成國內程序後60 日生效； 

(2)倘所有締約方未能於2年內完成國內程序，

但已有6個以上締約方完成國內程序，且其

GDP總和達所有締約方85%以上時，協定亦

可於前揭2年期限屆期後60天對已完成國內

程序者生效； 

(3)倘第1或第2情境條件皆未能達成，則在不受

時間限制下，只要有6個以上締約方完成國

內程序，且其GDP總和達所有締約方85%以

上時，協定仍可於存放機構收到該等通知後

60日生效。 

鑒於TPP各成員國法制及政治環境不一，生效

日期難以預測，樂觀推估TPP將於2017年生

效。 

 

K 



   TPP對全球經貿意涵 & 對我國之影響  

(1)對非TPP成員國之貿易與投資將造成排擠效

果。 

(2)可預見TPP成員國於亞太地區之政經影響力

將增強，非TPP成員國之勢力則會相對的減

弱。 

(3)涵蓋新興議題，如網路及數位經濟、國營企

業、確保貿易協定有利於中小企業等。 

(4)長期而言對重塑WTO之價值具正面效益： 

 短期內對非成員國產生歧視性待遇，導致

各國加速投入區域整合，而使WTO失去

動能。 

 但因供應鏈及投資全球化趨勢，TPP在長

期上對重塑WTO之價值有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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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對全球經貿意涵  

TPP對我國之影響  

有鑑於近10年來東亞區域整合發展迅速的態

勢，且貿易競爭對手韓國近年積極與我國主要

貿易夥伴美國、歐盟等大國簽署FTA，TPP的

崛起無疑對東亞與亞太經濟整合之發展有其重

要的影響。TPP成員國包括美、日、加等12

國，皆為我國重要的貿易夥伴，其占全球GDP

的比重高達38%。 
 

過去十多年來，我國對少數市場的外貿倚賴度

漸高。2014年我國與TPP成員之貿易總額達

2,047億美元，占我國貿易總額約34.81%，與

我國經貿關係相當密切。我國若加入TPP將同

時與我國第二及第三大貿易夥伴之美國及日本 

進行經濟整合，並且強化我國與大洋洲之澳洲

與紐西蘭、南美洲之智利與秘魯的經貿關係，

享受關稅減免及市場開放之成果，避免被邊緣

化。 

 

臺灣的產業價值鏈、科技與對外投資能量已在

亞太經濟發展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電子、

資通訊、手工具機、紡織品及汽車零組件等，

我國加入TPP後，將使區域內生產供應鏈更臻

完整，可為我業者爭取國際市場公平競爭之環

境、增加我國出口市場、確保我國全球供應鏈

關鍵地位及降低我國廠商被排擠的危機。 

 
 
 



    KPMG 觀察 

近年洽簽FTA已成為各國降低貿易障礙與深化

產業供應鏈的策略，其中TPP因其成員國多為

我國重要貿易夥伴，且我國與亞太地區供應鏈

高度整合，故其影響尤為重要。尤其我國因紡

織、工具機與汽車零配件等產業為重要出口導

向，TPP將有助於強化我國與亞太地區供應鏈

之連結性，藉產業合作及貿易自由化，進一步

鞏固我國在TPP供應鏈體系之地位並與國際接

軌。 

 

然儘管TPP對我國經濟具顯著正面效益，惟在

加入的同時，我國也須向成員國開放市場。由

於TPP係高度自由化之貿易協定典範，因此難

免對我國產業造成自由化的衝擊，尤其農業、

製造業與服務業等更應有適當的調適策略。企

業應可充分應用適當的「價值鏈分析」VCM

專案，確實瞭解TPP之生效實施對市場開放及

法規衝擊對於企業全球佈局的影響，並據此進

一步擬定相關因應對策，俾及早進行全球布

局、產業升級及調整，同時降低TPP對產業可

能之負面影響。 

此外，由於商議多年的台日租稅協定已於2015

年11月26日完成簽署，因日本是我國要加入

TPP的首輪談判國之一，故台日租稅協定生效

後，可預期對台灣加入TPP將有幫助。目前我

國政府亦將加入TPP列為重要推動政策目標，

且已多次表態爭取加入第二輪談判，打算爭取

成為第二輪會員國。然不論加入TPP與否，我

國實際的經濟結構均同時不斷受到全球經濟情

勢變化政府政策措施影響，故建議企業除需持

續關注TPP成員國各國國內法之修訂，亦需注

意其他國家針對TPP參與狀況之動態，隨時密

切掌握最新發展趨勢，方能有適當之因應方

向。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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